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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中的古代歷史                                         2015. 09. 16. 
 
雖然以色列民族將希伯來聖經視為他們的「歷史」，論及以色列的歷史或是猶太教的介

紹都會從先祖亞伯拉罕開始敘述，然而猶太人對於聖經的分類，並沒有「歷史書」這個

項目。基督宗教的聖經按照《七十士譯本》（Septuagint）編排，從約書亞記到以斯帖記

排在一起，成為「歷史書」。這些「歷史書」在猶太人的聖經分類中，分別屬於「先知」

   （nevi’im）和「著作」  （ketuvim）。約書亞記、士師記、撒母耳記和列王紀

視為「先知」的前面一部分，路得記和以斯帖記，分別在七七節和普珥日誦讀，屬「著

作」類中的五節日書卷，歷代志、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也是屬於「著作」。 
 
若超出這種分類的想法來看聖經中的歷史，布賴特（John Bright）認為以色列的歷史是

以希伯來族長們從米所波大米遷到巴勒斯坦新家園時開始。若這段歷史不算以色列的正

史，至少是以色列史前史的開始，因為以色列的先祖藉著這次的遷徙而初次踏上了世界

的舞台。這個事件發生的確實年代無法確定，但大約是在公元前 2000-1500 年之間。對

於比較嚴謹看待歷史的學者，如傅和德（Hubert Vogt），認為正確的歷史必須具有文獻，

以茲證明作者、年代、事物等，古代的以色列在聖經之外的文獻被提及，首次是埃及第

十九王朝的法老梅仁普塔（Merneptah, 1212-1202 BCE）提及。由於沒有任何古代文獻

能回溯到族長時代，因此亞伯拉罕等族長的事件無法被證實，以色列正式的歷史就無法

從亞伯拉罕開始，就如中國的歷史必須從甲骨文（1324-1066 BCE）開始才被證實，之

前五帝的事件無法被證實，也就不能被視為正史。以這樣的觀點，聖經的正史開始於「申

命記歷史」，時間約在公元前 1200 年。接著，還有「歷代志歷史」、「瑪加伯（或譯馬克

比）歷史」和「四經（創世記、出埃及記、利未記和民數記）的歷史」，均屬於聖經的

古代歷史，以下依序介紹。 
 
一、申命記歷史 
申命記歷史，這樣的觀點是把申命記從五經當中區分出來。猶太人和基督宗教的信徒均

把摩西五經視為一個整體，但是法國大革命（1789 CE）與啟蒙批判時期之後，學者重

新檢視包括聖經在內的文獻，對於古代的以色列歷史產生了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是

1922 年由艾斯費得（O. Eissfeldt）提出的《六經概要》（Hexatech Synopse），他認為五經

加上約書亞記是一個連貫的文學敘述，由耶和華（J）、伊羅興（E）、申命記（D）、祭司

（P）等神學家團體所編輯而成，以後緊接著士師記、撒母耳和列王紀。其次是 1943 年

諾德（Martin Noth）出版的《傳承歷史研究》（Űberlieferungsgeschichtliche Studien）首

先提出申命記與書約亞記、士師記、撒母耳記上下、列王紀上下等書所集成的真實宗教

歷史，稱為「申命記歷史」。 
 
申命記歷史很可能是在公元前第六世紀被編輯而成的宗教歷史文獻，從申命記曠野漂流

時代（約 1250-1200 BCE），到開始定居迦南地（約書亞記和士師記），到王國時期和南

北兩國分裂時期，直到亡國被擄至巴比倫（587 BCE）（撒母耳和列王紀），貫穿了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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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學者認為，百分之八十的申命記歷史都是未經修飾的真實歷史，有聖經以外的文

獻可以證實，百分之二十則是編訂者以訓誨或故事的文學形式來表達其宗教觀點。申命

記歷史有時候採用非歷史性的資料，去解釋大部分可靠的歷史記錄。譬如從聖經概括性

地描述以色列民進入迦南，攻城掠地，很快就佔領了整個巴勒斯坦，開始分配土地。事

實上，從經文可以看出來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後，無法戰勝很多地方的人，他們經過了很

長久的時期才能逐步佔領這塊土地。猶大支派很久才能定居（士一 19-20），但支派也從

南到北，經歷了搬遷（士一 34-35、士十八 1, 29），他們的京城耶路撒冷要到大衛的時

代才攻取（書十二 7-10、書十五 63、書十八 21, 28、士一 8 與 21 矛盾、撒下五 6-9）。

除了小部分令人疑惑的地方，申命記歷史是非常可信的史實。 
 
二、歷代志歷史 
公元前約 330 年，撒瑪利亞的猶太團體和以耶路撒冷為敬拜中心的猶太團體分裂，他們

在靠近示劍的基利心山建造了自己的聖殿，南方猶太的神學家團體寫了四部「歷史」：

歷代志上下、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稱為「歷代志歷史」，這四卷書的內容反映了南北

雙方的失和，史實也受到質疑。書寫的方式是從四經之首歷代志上講述亞當開始，其中

大衛的篇幅佔最大部分（代上九 13-14, 11-29），其次是所羅門和其餘的國王，在歷代志

下結束後，緊接著以斯拉記開始描述被擄至巴比倫的時期，直到約公元前 300 餘年的歷

史，所有內容都是南國猶大，完全沒有書寫北國以色列的歷史。顯示作者認為猶大和便

雅憫是惟一合法的以色列子民，北部的撒瑪利亞各支派不是正統。他們拒絕基利心山的

聖殿，只有耶路撒冷錫安山的聖殿才是敬拜上帝的地方。雖然耶穌也說「救恩是從猶太

人出來的」（約翰福音四 19-23），但我們仍然要留意歷代志歷史的特殊立場。歷代志歷

史的可靠性顯然不及申命記歷史，譬如從歷代志對聖殿規模過於宏大的描述，與列王紀

相比，看出歷代志比較不符事實。 
 
三、瑪加伯（馬克比）歷史 
瑪加伯歷史是基督公教（天主教）聖經的《瑪加伯上下》兩書，猶太教和基督新教（基

督教）均未把這兩卷書列入聖經。《瑪加伯上》原文是希伯來文，但早已失傳，現在所

存的只有希臘譯文。《瑪加伯上》成書約於公元前 100 年，這卷書根據真實的文獻與第

一手資料寫成，記載公元前 175-134 年間的猶太宗教歷史，瑪加伯兄弟三人相繼率領人

民作戰的豐功偉業。。 

 

《瑪加伯下》比《瑪加伯上》成書更早，約在公元前 124 年，是由非洲北部的基勒乃人

雅松所寫的五卷書，縮減為一卷（加下二 23），原文是希臘文，提供了公元前 176-160
年間瑪加伯怎樣率領人民抗敵，爭取宗教自由，並如何維護宗教自由。 
 
這兩卷書中有些歷史事實有聖經之外的文獻佐證，大體而言《瑪加伯下》更多以比喻性

的故事來啟發教導，勝於真實歷史的文獻，作者並提出許多新的神學思想，是其他舊約

所未見或不很明確的觀念，如復活、來世、永生、為亡者代禱、去世的聖者為在世的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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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禱告等。 
 
 
四、四經（創世記、出埃及記、利未記和民數記）的歷史 
四經（創、出、利、民）具有非常重要的史實參考價值，但不如真實歷史文獻般的分出

某些階段。大多數學者認為這四經是由早期獨立的宗教作品耶典（J：Jahwist 或 Yahwist，
公元前 950 年於南猶大的神學家團體）、伊典（E：Elohist，公元前 850 年於北以色列的

伊羅興神學家團體），申典（D：Deuteronomist，公元前 600 年於南猶大的申命記神學家

團體，他們在公元前 722 年北以色列滅亡之前逃到南猶大的社會高層人士，其作品不僅

影響申命記歷史，也有部分散於四經內）及祭典（P：Pristly Writer，公元前 450 年於耶

路撒冷的祭司神學家團體）為資料來源，在公元前 400 年左右由編輯神學家團體（R）

編輯而成。作者的目的是以宗教立場書寫上帝的創造、神的恩典、人的罪惡、人與神的

關係等等以色列民族與神相會的過程。從嚴謹的歷史觀點，四經並非正式的歷史作品。 
 
四經當中的創世記載，使用了遠古的傳說，也就是神話。「神話」一詞來自希臘文 

（mythos），意思是「傳說」或「故事」。公元前六至五世紀，這個字已經成為特定意義

的單詞，即「對於具有神性存在的某種傳說」。十九世紀起，神話學已經成為一門成績

顯著、影響深遠的學科，「神話」也就成為世界性的科學專用術語，完全沒有貶義。神

話幫助我們了解過去人類的各種觀念和他們生活的情況。 
 
世界各地不約而同均有創世神話的出現，創世神話內容非常廣泛，大到宇宙的形成、日

月的創造、人類的起源，小到草木昆蟲如何生成都包括在內。但無論哪個國家、哪個民

族的創世神話有一個共通的特點，就是講述事物的「來源」。通常創世神話的開始，就

是天地的形成，其次就是人類的起源，然後才是其他事物的起源。假若有洪水或再造人

類的敘述就放在後面。創世神話的體裁有兩大類，一類是韻文形式，一類是散文形式。

韻文形式的創世神話主要是創世史詩，即以詩歌的形式講述天地開闢、人類和萬物的起

源。目前考古學發現的創世史詩是巴比倫的蘇美人的創作《詠世界創造》，是以楔形文

字刻在泥板上。 
 
從以上對創世神話的研究文獻，我們可以感受到聖經的創世記可能與創世神話有關，但

也不盡相同，如把人類的創造寫在萬物創造之後。從巴比倫文化與希伯來文化眾多的雷

同，以及亞伯拉罕源出於巴比倫地區，我們可以推測創世記的記載可能受到那個地區古

老傳說的影響，然而，上帝藉著這些古代人熟知的神話，賦予了新的宗教內涵，傳達祂

的心意，這種做法就如以古人的獻祭，賦予新的內涵，成為崇拜上帝的儀式。 
 
如何理解聖經的古代歷史 
對於聖經中的歷史，我們不能用當代狹義的、科學性的客觀「歷史」觀念來理解，以為

歷史是「發生在某個時空中，不容混淆的、沒有偏見的，對事實的『如實記錄』」，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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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觀在啟蒙運動以前並不存在。聖經中的歷史，表達的是「信仰群體」的「歷史詮釋」，

也就是從信仰群體的角度去理解所發生的事件，目的在於教導大眾，以信仰的立場理解

自己的歷史。聖經的歷史書傳達一個強烈的信息，就是以色列民遵守上帝的律法，就得

祝福，反之，就蒙受咒詛，受到懲罰。以今天看歷史，所有的歷史都是經過詮釋的書寫，

寫歷史的不可能客觀，人的經驗不同、立場不同，對事件的解釋也不相同，歷史都必然

是「具觀點的」。何況，歷史告訴我們，歷史的書寫往往掌權於勝利的一方，有權力的

一方掌握了歷史的書寫和傳遞。 
 
雖然歷史的書寫和傳承有許多使人質疑的地方，但是無論怎樣產生的歷史，都有其價

值。研讀歷史，要我們能「以史為鑑」，從以色列民的興衰，看見我們身為一個信仰者，

要如何實踐我們的信仰，才能得到上帝的祝福。 


